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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志科技大學校際選課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基本資料 

申請性質：□學期修課   □暑修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學籍所屬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( 學校 )              系( 所 )      年     班 

申請跨修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( 學校 )              系( 所 )      年     班 

 選課資料 

選課學期：        學年度  第        學期 

學籍所屬學校科目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目代號：            學分數：       

申請跨修學校科目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目代號：            學分數：       

申請跨修學校英文科目名稱（必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畢業學分認定：□必修 □專業選修 □通識選修：        □一般選修 □學程課程  

□不列入畢業學分 □申請科目替代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 學籍所屬學校審核 

教務長 註冊組 課務組 系主任/召集人 

 

 

 

 

 

  通過會議名稱/日期： 

 

 申請跨修學校審核 

繳費 教務處 課程負責教師 

   

 

上課時間： 

 

應收學分費      學分 x           (每學分/元)=合計              元 

流程：主任/召集人→教務處→申請跨修學校→課務組(正本)→註冊組(影本) 
 

表單：A0310501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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